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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機關團體企業機構推展員工體育休閒活動獎勵辦法」，

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06年3月30日以臺教授體部字第10

60008926B號令修正發布施行，檢送發布令影本（含法規

條文）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6年3月30日臺教授體部字第1060008926E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電子檔得於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（網址：ht

tp://edu.law.moe.gov.tw）/法規檢索下載。

三、若對本法規條文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教育部體育署全民運

動組林靜秀科員（聯絡電話：02-87711952）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

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(國中部)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慈濟

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(國中部)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

高級中學(國小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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